
父亲长期在外打工

在和我预约咨询时间时， 郑小姐

说她想要咨询离婚的问题。 可是当她

坐到我面前时， 我却感到非常意外，

因为她看起来十分年轻， 而且介绍说

自己目前在本市的一所大学就读。

“一个大学在校生也有离婚的困

扰？” 我脑海里冒出无数个问号。

还好郑小姐马上说明了来意：

“我是想要帮母亲咨询一下离婚的

事。”

郑小姐告诉我， 她的父亲曾是家

里的顶梁柱。 为了给家人创造更好的

生活条件， 在她 4 岁、 弟弟才 2 岁的

时候， 决定跟着同乡外出打工， 希望

用勤劳的双手为家庭带来更多的收入

和希望。

据郑小姐说， 父亲曾长期在福建

和广东一带打工， 有一阵子是在厂里

的流水线上工作， 后来他听说去工地

干活收入高， 便长期跟着包工头在工

地做工。 父亲每个月会把收入的大部

分存到母亲的银行卡里， 就这样持续

了七年多。

在这期间， 父亲曾回家几次。

“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最后回来的那

次， 当时我已经上初中了。 因为恰逢

春节， 父亲还给了我和弟弟一人一个

红包。”

没想到， 这是郑小姐最后一次见

到父亲。

告别之后音讯皆无

那年春节假期结束后， 郑小姐的

父亲再次外出打工。 起初一切如常，

“但有一天， 父亲突然给母亲打了个

电话， 说自己在外遇到一点麻烦， 要

躲几个月避避风头， 让母亲不用担

心， 也不要联系他。 隔了几天， 母亲

忍不住拨打父亲的手机， 语音提示

‘已关机’， 此后就再也没有打通过。

直到有一天， 她听到的语音提示已经

变成了‘你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郑小姐告诉我， 那段时间母亲到

处向人打听父亲的情况， 并辗转联系

上一个和父亲一起打工的同乡。 同乡

告诉她， 父亲在春节前就从合租的地

方搬走了所有物品， 和包工头结清了

工资， 春节后并没有返回工地， 其他

人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自此之后， 郑小姐的父亲就再也

没了音讯， 他不但跟郑小姐的母亲断

了联系， 就连郑小姐的爷爷奶奶直到

去世， 也都没能再见到儿子一面。

母亲有了再婚念头

郑小姐告诉我， 母亲是一个看似

柔弱却内心坚韧的女子， 面对丈夫失

踪、 生活重压等种种困难， 她没有选

择逃避或放弃， 而是独自挑起了家庭

的重担。

白天， 她在镇上的工厂里辛勤工

作； 夜晚， 她则回到家中， 用无尽的温

暖和关爱， 抚慰着她和弟弟幼小的心

灵。

时光飞逝， 郑小姐和弟弟虽然仍然

期盼着父亲的出现， 却也早已习惯了

“单亲” 的生活。 而郑小姐的母亲虽然

想了各种办法寻找丈夫， 但始终没有任

何进展。

虽然生活条件艰苦， 但好在母亲之

前一直将父亲汇来的收入存着， 而且在

母亲的悉心照料下， 郑小姐和弟弟的学

习成绩十分优秀， 都能在学校拿到奖学

金， 郑小姐更是先一步考上了大学。

由于郑小姐之前上的是住宿高中，

平时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少。 但她当时就

听弟弟说母亲有了追求者， 是一个比母

亲年纪小很多岁的叔叔。 上了大学之

后， 郑小姐和母亲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

流， 得知母亲和这个“小吴叔叔” 的交

往是认真的。

但是母亲也知道， 自己的丈夫多年

来下落不明， 她的户口本上还是“已

婚” 状态， 这成了她和小吴交往的一大

障碍。

“我暑假回家时也跟小吴叔叔相处

了几天， 发现他对我母亲确实很好， 平

时还陪我弟弟一起打篮球， 弟弟也支持

母亲再婚。 问题就是要先解决她离婚的

事， 所以我才来咨询。”

律师建议宣告死亡

听了郑小姐的讲述， 我提醒她：

“你母亲‘离婚’ 的前提是你的父亲能

再次出现， 但是根据你所说的情况， 你

的父亲已经下落不明多年， 已经符合法

律上‘宣告死亡’ 的条件。”

听到“宣告死亡”， 郑小姐顿时一

惊， 我连忙向她解释： “法律上的‘宣

告死亡’ 跟在医院‘宣告死亡’ 不是一

回事， 医学上的死亡属于客观事实， 而

法律上的宣告死亡主要侧重于法律后

果。 从你母亲的情况来看， 一旦你父亲

被法院宣告死亡， 那么你父母的婚姻关

系就自然解除了……”

随后， 我向她详细介绍了 《民法

典》 关于“宣告死亡” 的规定， 以及由

此产生的法律后果。 我也告诉她， 万一

她的父亲将来出现， 法律层面还可以撤

销死亡宣告。 但如果她的母亲届时已经

再婚， 父亲的出现不会影响再婚的效

力。

详细了解了“宣告死亡” 的相关问

题后， 郑小姐说会回家和母亲商量一

下。

不久后， 郑小姐告诉我， 她们已经

在当地法院提出了“宣告死亡”的申请，

目前已进入公告程序， 她希望母亲能够

尽早摆脱过去， 迎来新的生活……

□ 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 和晓科

  “宣告死亡” 是指自然

人离开自己的住所， 下落不

明达到法定期限， 经利害关

系人申请， 由人民法院宣告

其死亡的法律制度， 它是人

民法院以判决的方式推定自

然人死亡。

法律上设立宣告死亡制

度， 对结束下落不明的自然

人与他人之间的人身关系和

财产关系的不稳定状况， 稳

定社会经济生活有着重要意

义。

根据 《民法典 》 的规

定： 自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

法院申请宣告该自然人死

亡 ： （一 ） 下落不明满四

年； （二） 因意外事件， 下

落不明满二年。

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 ，

经有关机关证明该自然人不

可能生存的， 申请宣告死亡

不受二年时间的限制。

被宣告死亡的人， 人民

法院宣告死亡的判决作出之

日视为其死亡的日期； 因意

外事件下落不明宣告死亡

的， 意外事件发生之日视为

其死亡的日期。

自然人被宣告死亡但是

并未死亡的， 不影响该自然

人在被宣告死亡期间实施的

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被宣告死亡的人重新出

现， 经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

申请， 人民法院应当撤销死

亡宣告。

被宣告死亡的人的婚姻

关系， 自死亡宣告之日起消

除。 死亡宣告被撤销的， 婚

姻关系自撤销死亡宣告之日

起自行恢复。 但是， 其配偶

再婚或者向婚姻登记机关书

面声明不愿意恢复的除外。

被宣告死亡的人在被宣

告死亡期间， 其子女被他人

依法收养的， 在死亡宣告被

撤销后， 不得以未经本人同

意为由主张收养行为无效。

被撤销死亡宣告的人有

权请求依照本法第六编取得

其财产的民事主体返还财

产； 无法返还的， 应当给予

适当补偿。

法院受理宣告失踪、 宣

告死亡案件后， 应当发出寻

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

宣告失踪的公告期间为

三个月， 宣告死亡的公告期

间一般为一年； 因意外事件

下落不明， 经有关机关证明

该自然人不可能生存的， 宣

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三个

月。

公告期限届满后， 法院

应当根据被宣告失踪、 宣告

死亡的事实是否得到确认作

出宣告失踪、 宣告死亡的判

决或者驳回申请的判决。

亲人下落不明

可以“宣告死亡”

律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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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外出打工后下落不明多年， 母亲虽然想了各种办法

寻找丈夫， 但始终没有任何进展。 如今一双儿女已经长大，

母亲也有了追求者， 已经上大学的女儿前来咨询： 母亲该如

何摆脱名存实亡的婚姻？

父亲失踪多年

女儿替母咨询

如何摆脱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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